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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搜７黑點再拘11水客

特首鄰居遭爆竊430萬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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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尖山隧收費亭 司機困車廂燒死

陳志雲貪案 又審了真的
上訴庭指原審觀點犯錯 撤無罪裁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上訴庭3位法官昨一致裁定陳志

雲於案發時身為無㡊電視業務

總經理，必然是無㡊的代理

人，絕不存在「名人」或「藝

人」其他身份，陳志雲收取酬

金主持倒數活動的《志雲飯局》

現場版，完全沒有知會無㡊，

即使案中存在「默許」或「許

可」，亦不符合法例中的要求。

上訴庭認為原審法官裁定陳以

名人身份演出節目與無㡊業務

無關，是犯上法律觀點錯誤，

乃撤銷原有的無罪裁決，下令

案件發還原審法官續審，以考

慮陳志雲及叢培崑是否有「合

理辯解」收受涉案的11.2萬元

作為抗辯理由。

上訴庭法官張澤祐昨下令案件於下
月18日交由區域法院處理，屆時

再訂出續審日期，張官批准陳志雲及
其前經理人叢培崑各以10萬元現金保
釋外出，若2人要離港，必須在24小時
前通知廉署匯報離港及返港日期和行
程。

不需陳出庭 法律爭拗陳詞
律政司發言人回覆查詢稱「就控方

立場而言，控方舉證已完結，現階段
無打算重召證人作供」。至於陳志雲會
否在續審時出庭自辯，其代表資深大
律師謝華淵則表明「沒有需要，續審
純粹涉及進一步的法律爭拗陳詞」。

無㡊「全不知情」沒「許可」基礎
上訴庭在長達44頁的書面判辭中指

出，《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列出3種
理由作為收受利益的抗辯理由，即

「合法權限」、「合理辯解」和「許
可」，陳透過叢成立的思潮製作收受
11.2萬元作為演出《志雲飯局》的酬
金，但陳沒有知會無㡊，無㡊對該演
出「全不知情」，所以陳是沒有基礎依

賴無㡊給他「許可」，將其收受利益之
行為合法化。

上訴庭強調，即使陳有取得無㡊的
「許可」或「默許」收受酬金，都是基
於陳沒有作出足夠披露而取得，這並
不符合法例中的「許可」要求，不能
構成「合法權限」，否則會抵觸立法原
意，禁止僱員在未經僱主同意下接受
秘密佣金。上訴庭續反駁辯方所指必
須要證明被告犯案的「意圖」，因為法
例沒有提及代理人作出有關作為時的
意圖，只要代理人收受利益而作出與
其主事人業務有關，便屬違法。

官錯誤解讀無意影響公司業務
此外，《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沒

有隻字提及代理人的行為是要對主事
人的業務帶來不利，或帶來任何負面
的意思，假若辯方的陳述正確，豈不
是甚多收受利益的行為都會變成合
法，這並不符合立法目的，上訴庭絕
不接納此種的說法。另原審時陳、叢
從沒有以「合理辯解」作為抗辯理
由，是由潘官基於公平審訊原則主動
在裁決時提出的。

上訴庭指雖然潘官認為陳在答允演
出節目時沒有意圖影響或針對無㡊的
業務，原因是該節目並非由陳、叢2人
的構思，他們是被動的，上訴庭認為
此「解讀」是錯誤的，因為陳的行為
明顯與無㡊業務有關，從而可推斷陳
具有干犯控罪的意圖。

「合理辯解」無列全部證據
上訴庭指潘官在原審時認為無㡊容許

陳從奧海城收取酬金，亦沒有理由會懷
疑無㡊是會不批准陳收取酬金，此點符
合法例中的「許可」，且潘官亦認為陳
不向上級申請批准，原因是他以為「沒
有責任」提出申請，或是他認為無此需
要，這已構成「合理辯解」，所以裁定
陳、叢2人無罪釋放。但上訴庭認為合
理辯解涉及事實的爭議，潘官就合理辯
解的環節僅作出簡短分析，並無將全部
有關證據列出，故上訴庭下令將案發還
給潘官繼續審理。

52歲的陳志雲及29歲的叢培崑，於去
年9月2日在區院被裁定串謀代理人接
受利益、代理人接受利益及向代理人
提供利益等3罪不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

祖) 陳志雲案件發還區域法
院續審，陳(志雲大師)的資
深代表大律師謝華淵於庭外
指出，「合理辯解」涉及事
實裁斷的爭拗，屆時潘官於
續審後若裁定陳確實有「合
理辯解」，律政司也無權就
此論點向終審法院上訴，因
終院只會處理法律觀點的爭
拗。

信心十足的陳志雲及叢
培崑昨由律師陪同到庭，
當法官下令發還續審後，
陳即由面帶笑容「變臉」
至一臉憂愁。當其代表資
深大律師謝華淵現身，向
他講解判辭內容後，陳始
回復笑容，似乎對案件續
審抱有信心。

由於控辯雙方涉及3名資
深大律師，為要遷就3位大
狀的「檔期」，案件很大可
能要定於明年4月才能審
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沙田青沙公路昨晚發
生恐怖車禍。一輛開往沙田，途至尖山隧道收費廣場懷
疑入錯線，司機修正時失控以高速撞向收費亭，繼而㠥
火焚燒，被困車內司機慘遭活活燒死。

青沙公路是連接青衣及沙田（經長沙灣）的快速公
路，總長度10.3公里，由大圍隧道、沙田嶺隧道、尖山
隧道及多組地面及高架道路組成，在2008年3月陸續分
段開通。

事發在尖山隧道的收費廣場，來回共有20個收費亭，
而被撞至嚴重摺曲7號收費亭為自動收費，旁邊8號則屬
人手收費。

疑入錯線扭㢇失控
昨晚9時32分，客貨車經青沙公路往沙田，途至尖山隧

道收費廣場，懷疑司機因不熟路，當發覺入錯線即匆忙
扭㢇修正，豈料失控高速撞向兩條通道間的斜台式防撞
石壆，再全車騰空而起飛撞向7號收費亭發出隆然巨響。

由於撞擊力極猛，收費亭頓時扭曲變形，幾近倒塌，
幸好內裡並沒職員。而前半截「騎」上收費亭的客貨車
車頭盡毀，還因洩油而起火焚燒，並一發不可收拾。隧
道職員馬上報警及設法營救，惟欲救無從，目送司機被
大火吞噬。稍後消防員趕到開喉，未幾將火撲熄，但遇
事司機早已被燒成焦炭，救出後證實明顯死亡，毋須送
院。

事後證實死者何光輝(36歲)，為肇事客貨車的運輸工
人兼司機，家住天水圍。警方事後翻看閉路電視，初步
懷疑客貨車司機發覺入錯線，在匆匆由6號線扭轉往7號
線時失事。

▲燒至焦黑的司機被消防員抬出車外。

客貨車飛撞收費亭再㠥火焚毀。▲

■陳志雲（左）涉貪需重

審。

■叢培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在山頂貝璐

道與特首梁振英大宅為鄰的名設計師陳俊豪名下獨立

屋，昨晨被賊入屋爆竊，損失一批古董財物總值逾430

萬元。另外，內地億萬富豪、上市公司明發集團主席黃

煥明名下位於西貢井欄樹甘澍路的獨立屋，前晚亦遭4

名悍匪潛入綁起2名外籍女傭，掠走總值近百萬元財

物。

永安㢏位於山頂貝璐道7號，共有8座3層高依山而築

獨立屋豪宅，外圍有約2米高圍網及大閘，由於距特首

梁振英貝璐道4號的大宅僅約數百米，警方高度重視，

派出大批警員到場搜捕疑匪。

名設計師陳俊豪物業
案發現場為永安㢏G座，根據土地註冊署資料，大屋

在2007年由一間投資公司以5,000萬元購入，名設計師陳

俊豪是公司其中一名董事。在2005年，陳俊豪曾獲選為

香港十大設計師。

事發昨晨7時15分，61歲姓陳戶主起床後，發現露台

門窗遭撬毀，屋內有搜掠痕跡，相信遭賊爆竊於是報

警。初步點算損失逾430萬元財物，包括30多件古董、

電腦、名錶、名牌袋及現金等。大批警員在附近山坡

搜索匪蹤，並在現場對下約30多米斜坡一處山溪，發

現一件象牙雕刻，經事主辨認證實是其中一件值萬多

元的失物。警方相信竊匪由山坡攀越圍網入屋爆竊，

得手原路離開時不慎遺下贓物。中區警區重案組已接

手調查。

廈門富商黃煥明獨立屋失百萬
另一遭匪入屋打劫獨立屋位於西貢井欄樹甘澍路，據

悉屋主是內地億萬富豪、廈門民營房地產企業來港上市

的明發集團(0846)主席黃煥明(49歲)，黃在2011年內地福

布斯富豪榜，以56.9億元人民幣身家位居第一百七十八

位。

事發前晚10時20分，4匪潛入上址綁起2名外籍女傭後

大肆搜掠，得手後逃去。2外傭自行鬆綁後通知29歲姓

黃少主報警。警方相信竊匪由棚架攀越圍牆潛入大宅，

點算證實共有3部電腦及1個載有手錶及首飾的夾萬失

去，總值約99萬元。

黃煥明為福建省南安市人，除擔任明發集團董事局主

席外，亦是廈門市政協委員，泉州市人大代表及香港廈

門聯誼總會永遠名譽會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現年53歲的東華三院群
芳啟智學校前校長邱玩文，被揭發26年前為10歲女童補
習時多次非禮對方，女童長大後才敢指證他，邱早前承
認3項非禮罪名。主任裁判官練錦鴻指事件對受害人造
成的陰影揮之不去，影響她的身體、精神、與異性的關
係、個人成長和職業的選擇，以量刑起點24個月，但考
慮到被告對社會的貢獻和26年來所受的煎熬，故將囚期
減至13個月。

26年前非禮女童
前校長囚13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友光) 警方高度

重視前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詹培忠前日遇
襲事件，昨午3時50分即前日案發相若時
間，派出10多名港島總區重案組探員，到現
場向途人及附近車輛司機派發傳單，呼籲目
擊者或有資料提供人士致電2860 7845或
5327 6364與警方聯絡，協助緝捕2名兇徒歸
案。

2名兇徒年約30歲至40歲，身高約1.7米，
身穿深色衣服，行事時以口罩蒙面。

警派傳單緝毆詹培忠兇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風沙行動」打擊水

貨客活動再下一城。入境處昨日聯同警方搜查7個位於

上水區及粉嶺區的水貨黑點，當中包括晉科中心、劍橋

廣場、大頭嶺村、寶石湖路休憩處及上水與粉嶺港鐵站

一帶。入境處發言人表示，當局在行動中拘捕11名年齡

介乎24歲至48歲，涉嫌從事水貨活動而違反逗留條件的

內地旅客，並同時檢獲一批懷疑用作水貨用途的奶粉、

大量電子產品、營養食品及日常用品等；此外，亦有1

名30歲本地居民因涉嫌協助及教唆內地旅客，從事水貨

活動而違反逗留條件而被捕，現時所有非法勞工正被羈

留調查。發言人重申，當局會繼續聯同其他執法部門，

採取有效行動打擊有關罪行，強調協助及教唆者同罪。

■清水灣甘澍路被賊入屋打劫，大屋事後證實損失財物

近百萬元。


